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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10 年 1 月 22 日  
 
 
總目 63－民政事務總署  
分目 000 運作開支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，由 2 0 1 0 年 4 月 1 日起，因向村代
表發放村代表金而對經常開支所引致的影響。  

 
 
問題  
 
 村代表根據《村代表選舉條例》 (下稱「《條例》」 ) (第 576 章 )在
選舉管理委員會 (下稱「選管會」 )的監督下經由公共選舉產生。我們需
要考慮向村代表發放村代表金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我們建議－  
 

( a )  自 2010-11 年度起，在每年的預算中預留經常撥款，以便由
2010 年 4 月 1 日起，向每名村代表發放每季 2 ,000 元非實報
實銷的村代表金；以及  

 
( b )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獲轉授權力，將來在每 4 年一次鄉村

一般選舉後，參照甲類消費物價指數自上一次調整後的累計

變動 (不論通脹或通縮 )，批准調整向村代表發放的村代表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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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 
3 .  《條例》在 2003 年制定，就村代表選舉訂定條文。村代表分為兩
類，即原居鄉村 1和共有代表鄉村 2的原居民代表 (下稱「原居民代表」)，
以及現有鄉村 3的居民代表 (下稱「居民代表」 )。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
表的職能，按照法例規定如下－  
 

( a )  原居民代表代表村內原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見，以及處
理一切與該村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及傳統生活方式有關的事

務；以及  
 
( b )  居民代表代表村內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見。居民代表不

得處理任何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有關的事務。  
 
4 .  履行村代表的法定職責，需要付出時間和心力。村代表須代表其

選區，就影響其鄉村和村民福祉的事務與各方聯繫。為有效履行其法

定職責，村代表須與各方 (包括政府各局／部門及非政府機構 )人士會
面，並與村民保持緊密聯繫，以及為他們籌辦活動。對於影響其鄉村

的重大事情，村代表會獲徵詢意見；此外，在發生緊急事故 (例如水浸 )
時，村代表會擔任所代表鄉村的重要聯絡人。  
 
5 .  目前，村代表並沒有獲發村代表金。為肯定和支持村代表履行按

照法例規定的職責，我們建議由 2010 年 4 月 1 日起，向每名村代表發放
每季 2,000 元的村代表金。經考慮村代表的工作範圍以及所代表選區的
大小，我們認為建議的象徵性村代表金款額是恰當的。建議的村代表

金並非旨在向村代表發還為履行職責所引致的支出。此外，我們認為，

以向每名村代表發放每季 2 ,000 元的建議款額水平來說，實無需設置繁
複的申領程序。因此，我們建議以非實報實銷的形式發放村代表金。

此舉可避免因處理申領款項所引致不成比例的高昂行政費用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原居鄉村指在 1898 年已存在的鄉村，名單載列於《條例》附表 2，共 586 條原居鄉村。
《條例》訂明每條原居鄉村的原居民代表數目 (由 1 至 5 名不等 )。  

2 共有代表鄉村名單載列於《條例》附表 3。共有代表鄉村亦為原居鄉村，因這些鄉村
的原居民共同選出原居民代表而得名。共有代表鄉村有 15 條，各可選出 1 名原居民
代表。  

3 現有鄉村名單載列於《條例》附表 1。現有鄉村是新界區內實質存在的鄉村，可以是
原居鄉村或非原居鄉村。現有鄉村有 693 條，各可選出 1 名居民代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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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我們建議，所有在鄉村一般選舉中當選的村代表，都應由 4 年任
期的首天起，於在任期間獲發村代表金。在鄉村補選中自動當選的村

代表，其選舉結果通常比有競逐的補選所產生的村代表選舉結果較早

公布。為使發放村代表金的機制簡明，並對所有相關人士公平，所有

在補選中當選的村代表 (無論有競逐與否 )，都應由補選結果公布日期後
的下一季起獲發村代表金。如建議獲委員批准，我們會在每年每一季 (即
截至 6 月 30 日、 9 月 30 日、 12 月 31 日及 3 月 31 日的每個季度 )的最
後一個工作天，直接發放村代表金予村代表。  
 
7 .  目前，區議員如同時兼任行政會議成員及／或立法會議員，只可

申領三分之二的區議員酬金。考慮到村代表金的性質及建議款額的象

徵水平，我們建議，同時兼任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及／或區議

員的村代表可獲發全額的村代表金。  
 
8 .  如獲委員批准，我們建議，向每名村代表發放每季 2 ,000 元的村代
表 金 的 安 排 ， 將 由 2 0 1 0 年 4 月 1 日 起 實 施 ， 並 適 用 於 任 期 截 至
2 0 1 1 年 3 月的現屆村代表。此外，為使村代表金的款額水平按物價變
動獲得調整，我們建議在每 4 年一次鄉村一般選舉後，參照甲類消費
物價指數 4自上一次調整後的累計變動 (不論通脹或通縮 )，調整村代表
金。鑑於村代表金屬象徵性質，如在村代表 4 年任期內作出調整，實
質款額可能不大，加上所涉及的額外行政工作的成本，可能超過經常

調整款額所帶來的好處，所以我們不建議更頻密地調整村代表金的款

額水平。另外，若發放村代表金的建議獲得批准，由於建議實施日期

至下一屆村代表任期開始 (即 2011 年 4 月 1 日 )相隔只有一段短時間，
我們建議向每名村代表發放每季 2 ,000 元的村代表金的安排，同樣適用
於任期由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的下一屆村代表。因此，首次檢
討 將 會 在 2 0 1 5 年 進 行 ， 若 需 要 作 出 調 整 ， 調 整 後 的 金 額 會 由 2 0 1 5
年 4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9 .  目前，應屆村代表任期設有 1  480 個村代表席位。我們估計，向每
名村代表發放每季村代表金 2 ,000 元的建議，在 2 0 1 0 - 1 1 年度所引致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是根據開支範圍較低的住戶的開支模式編製而成，所涵蓋的住戶比
率約為 50%。我們建議採用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建議的村代表金，是參照了區議員
酬金和津貼安排的調整機制。該機制亦按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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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支為 1,184 萬元。由於村代表的席位將在下一屆起增加 4 個至 1 484 個，
由 2 0 1 1 - 1 2 年度起，每年的經常開支將輕微增加至 1 ,187 萬 2 , 0 0 0 元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0 .  我們已就這項建議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和鄉議局。他們都
支持建議。  
 
11 .  民政事務委員會一些委員詢問，互助委員會 5與業主立案法團 6的執

委應否獲發相類代表金。由於互助委員會與業主立案法團的執委並非

如村代表般根據法例經由公共選舉產生，有關選舉亦不須由選管會監

督，我們認為，在目前建議下的考慮因素和理由不適用於有關情況。

有委員亦提出應增加政府對互助委員會的資助。由於這些資助的性質

有所不同，當局會另外考慮有關要求。  
 
 
背景  
 
12 .  所有村代表都根據《條例》在選管會的監督下經由公共選舉產生。
首屆根據《條例》進行的鄉村一般選舉在 2003 年舉行，而下一屆選舉
將於 2011 年舉行。目前，村代表席位共有 1  480 個，當中 787 個是原
居民代表， 693 個是居民代表。隨著《 2009 年村代表選舉法例 (雜項修
訂 )條例》把 2 條鄉村納入《條例》附表， 2011 年會增設原居民代表和
居民代表席位各 2 個。 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民政事務局  
民政事務總署  
2010 年 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互助委員會是由大廈住客組成的志願組織，基本目標是在住戶之間建立睦鄰和互助的
精神、提高居民的責任感，並改善大廈內的治安、居住環境及管理成效。  

6 業主立案法團是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44 章 )成立的獨立法人組織。法律上，
業主立案法團代表所有業主管理樓宇的公用部分，並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行使及

履行業主的權利、權力、特權及職責。  


